
信息披露

2025/5/17

星期六

B049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1337� � � � � � � � �证券简称：四川黄金 公告编号：2025-024

四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现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以公司总股本4.20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50元（含税），合计派

发现金股利105,000,000.00元（含税），本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2、本次公司按分派总额不变的方式分派，自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

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20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2.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

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25元；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5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2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3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10 四川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2 08*****722 北京金阳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 08*****790 木里县国有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4 08*****649 紫金矿业集团南方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4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3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泰路145号

咨询联系人：杨鹏

咨询电话：028-61551700

传真电话：028-61551700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301291� � �证券简称：明阳电气 公告编号：2025-027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09:15-09:25、

0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0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横门兴业西路6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李泽明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1人， 代表股份204,834,37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610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46,699,69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58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7人， 代表股份158,134,68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651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6人， 代表股份20,706,16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3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5人，代表股份20,706,0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23％。

3、公司在任董事8人，现场出席3人。 董事长张传卫先生、董事张超女士、郭献清先生、孙文艺先生和

独立董事张书军先生以及副总裁张永胜先生由于公务原因缺席会议；公司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姚兴存

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副总裁胡连红先生、首席财务官刘文娣女士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4、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4,813,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6％；反对1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84,8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1％；反对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弃权7,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4,813,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6％；反对1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84,8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1％；反对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弃权7,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4,817,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6％；反对1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88,8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64％；反对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弃权3,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及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684,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1％；反对1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4％；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84,8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1％；反对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4％；弃权3,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五）审议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4,790,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6％；反对40,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2,2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80％；反对4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5％；弃权3,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3,823,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64％；反对1,

00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9％；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95,0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169％； 反对1,007,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62％； 弃权3,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9％。

（七）审议通过《关于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4,812,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4％；反对1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84,3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7％；反对1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8％；弃权3,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八）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4,820,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反对1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91,8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9％；反对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九）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4,817,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6％；反对1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88,8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64％；反对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弃权3,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周雨翔律师、梁恒瑜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217� � � � � � � �证券简称：中再资环 公告编号：临2025-029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

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使用10,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到

期赎回，并收到理财收益35.83万元，本金及其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进行现金管理概况：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了中国光大银行保本浮动收

益型产品2025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五期产品250，期限2个月。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保荐人就此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一、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使用暂时闲置的部分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了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太平路

支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14）。 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回本金10,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35.83万元，收益符合预期，本金

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机构 存款类型 产品名称 理财金额（万元）

实际起息

日期

实际赎回

日期

实际赎回

本金（万

元）

实际收益

（万元）

中国光大银

行北京太平

路支行

对公结构

性存款

2025年挂钩

汇率对公结

构性存款定

制第三期产

品268

10,000.00

2025年3月14

日

2025年5月14

日

10,000.00 35.83

二、继续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㈠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加募集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投资回报。

㈡现金管理金额

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总额为10,000万元。

㈢资金来源

⒈资金来源

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⒉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3〕1808号）注册，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268,993,891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3.2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82,299,962.48元，扣

除相关发行费用10,442,541.04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71,857,421.44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到位，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审验，并出具了中兴华验字﹝2024﹞

第010055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上述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保证专款专用，

并与保荐人、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⒊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山东中绿资源再生有限公司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资源化综

合利用项目（一期）

40,000.00 29,645.68

2

唐山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设

备升级改造及非机动车回收拆解项目

22,208.11 16,502.11

3

浙江蓝天废旧家电回收处理有限公司新增年处理100万台

废旧家电处理能力及智能化改造项目

10,150.00 6,443.00

4 仓储物流自动化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8,444.70 8,444.70

5 补充流动资金 28,400.00 26,150.25

合计 109,202.81 87,185.74

注：以上为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两位的数据

㈣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2025年5月14日，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了对公结构性存款合同及相关

文件，使用暂时闲置的部分募集资金购买了相关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机构

存款

类型

产品名称 存期

理财金额

（万元）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预期年化收

益率

中国光大银

行北京太平

路支行

对公

结构

性存

款

2025年挂钩汇率对公结

构性存款定制第五期产

品250

2个月 10,000.00

2025年5月14

日

2025年7月 15

日

1.0%�/2.05%�

/2.15%

注：

⒈产品挂钩标的:BLOOMBERG于东京时间11:00公布的BFIXAUDNZD即期汇率。

⒉若观察日汇率小于等于N-0.0047，产品收益率按照1%执行；若观察日汇率大于N-0.0047、小于

N+0.0215，收益率按照2.05%执行；若观察日汇率大于等于N+0.0215，收益率按照2.15%执行。 N为起息

日后T+1工作日挂钩标的汇率。 产品观察日：2025年7月10日。

三、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4年8月21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3.4亿元（含3.4亿元）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国债逆回购等；在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董事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

度和决议有效期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保荐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 发布的《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4-047）。

四、风险管控措施

㈠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㈡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现金管理的审批和执行程序，有效开展和

规范运行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购买事宜，确保资金安全。

㈢为控制风险，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时，将选择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

品，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投资风险较小，在企业可控范围之内。

㈣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或判断

可能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盈利能力发生不利变化、投资产品出现与购买时情况不符的损失等风险因

素时，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㈤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和募

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正常进

行，有利于提高集资金使用效益，提高资产回报率，增加公司收益。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具体以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结果为准。

六、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过去十二个月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受托机构 存款类型 产品名称

实际投入金额

（万元）

实际收回本金（万

元）

实际收益

（万元）

尚未收回本金金

额（万元）

中国光大银行北京

太平路支行

对 公 通 知

存款

- 3,500.00 - 未到期 3,500.00

中国光大银行北京

太平路支行

对 公 结 构

性存款

2024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

定制第十一期产品160

10,000.00 10,000.00 17.92 -

中国光大银行北京

太平路支行

对 公 结 构

性存款

2024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

定制第十一期产品250

10,000.00 10,000.00 34.17 -

中国光大银行北京

太平路支行

对 公 结 构

性存款

2024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

定制第十期产品162

14,500.00 14,500.00 53.17 -

中国光大银行北京

太平路支行

对 公 结 构

性存款

2024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

定制第十二期产品206

10,000.00 10,000.00 35.83 -

中国光大银行北京

太平路支行

对 公 结 构

性存款

2025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

定制第一期产品397

10,000.00 10,000.00 36.17 -

中国光大银行北京

太平路支行

对 公 结 构

性存款

2025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

定制第二期产品157

10,000.00 10,000.00 35.83 -

中国光大银行北京

太平路支行

对 公 结 构

性存款

2025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

定制第三期产品268

10,000.00 10,000.00 35.83 -

中国光大银行北京

太平路支行

对 公 结 构

性存款

2025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

定制第四期产品247

10,000.00 - 未到期 10,000.00

中国光大银行北京

太平路支行

对 公 结 构

性存款

2025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

定制第五期产品250

10,000.00 - 未到期 10,000.00

合计 98,000.00 74,500.00 248.92 23,500.00

目前已使用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 23,500.00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10,500.00

总现金管理额度 34,000.00

七、备查文件

现金管理相关业务凭证。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300824� � � � � � � � � �证券简称：北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5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触及1%的公告

公司股东席冰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席中夏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席冰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触及1%的告知函》，获悉席冰女士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066,900股，占公

司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下同）的0.95%，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股

份、以及因权益分派转增的股份。

股东席冰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席中夏不参与公司经营活动，未在公司任职，本次减持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治理及持续经营。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现将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股份触及1%的相关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席冰

住 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花园**栋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5月8日至2025年5月16日

股票简称 北鼎股份 股票代码 300824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 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张席中夏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数量（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306.69 0.95

合计 306.69 0.9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扣除回购专用账户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扣除回购专用账户总股本比例 (%)

张席中夏 1,440.30 4.44 1,440.30 4.44

席冰 1,137.00 3.51 830.31 2.56

合计持有股份 2,577.30 7.95 2,270.61 7.00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2,577.30 7.95 2,270.61 7.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 作出的承诺、意向、计 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

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

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 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 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

司股本的比例。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注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的总股本为326,341,682股，扣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后的

总股本为324,373,482股，上表中的股权比例为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后的总股本为

准计算。

二、备查文件

席冰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席中夏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触及1%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445� � �证券简称：中南文化 公告编号：2025-038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江阴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中南路3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薛健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与《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87人，代表股份

697,685,3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56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87人，代表股份697,685,3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563％。 本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696,659,2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29％；反对884,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8％；弃权

141,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860,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899％；反对884,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31％；弃权141,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7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96,647,4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12％；反对921,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0％；弃权

116,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849,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403％；反对921,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784％；弃权116,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13％。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96,622,4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7％；反对921,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0％；弃权

141,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824,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233％；反对921,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797％；弃权141,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7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96,14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8％；反对1,406,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6％；弃

权13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343,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4330％；反对1,406,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325％；弃权13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45％。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95,11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11％；反对2,368,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4％；弃

权20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313,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3659％；反对2,368,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260％；弃权20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81％。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96,627,3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84％；反对921,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0％；弃权

13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828,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858％；反对921,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797％；弃权13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45％。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及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94,66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64％；反对2,850,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86％；弃权

1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861,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6450％；反对2,850,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424％；弃权1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25％。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96,616,4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8％；反对926,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7％；弃权

14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818,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476％；反对926,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431％；弃权14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93％。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94,82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01％；反对2,712,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87％；弃权

14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027,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7409％；反对2,712,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864％；弃权14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27％。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及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95,991,2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72％；反对1,554,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28％；弃权

13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192,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206％；反对1,554,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132％；弃权13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2％。

独立董事候选人金剑先生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雯泽、杨若瑜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中南文化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南文化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0639� � � � � � � � �证券简称：西王食品 公告编号：2025-016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完成过户暨权益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西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王集团” ）持有公司的110,

000,000股股份已被拍卖，且已于2025年5月15日全部完成股份过户登记，具体情况如下：

一、拍卖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被公开拍卖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拍卖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

份 比 例（%）

合 计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及 限

售 类 型

起 始 日 到 期 日 拍 卖 人 原因

西王

集团

是

5,000,000 1.60

10.19

否

2025年 4

月 28日 10�

时

2025�年 4月

29日 10�时

（延时除外）

山东省济

南市中级

人民法院

执行 裁

定

5,000,000 1.60

5,000,000 1.60

5,000,000 1.60

5,000,000 1.60

5,000,000 1.60

5,000,000 1.60

5,000,000 1.60

5,000,000 1.60

5,000,000 1.60

5,000,000 1.60

5,000,000 1.60

5,000,000 1.60

5,000,000 1.60

5,000,000 1.60

5,000,000 1.60

5,000,000 1.60

5,000,000 1.60

5,000,000 1.60

5,000,000 1.60

5,000,000 1.60

5,000,000 1.60

合 计 110,000,000 35.25 / / / / /

备注：数据尾差为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2、本次拍卖的竞买结果

经查询京东拍卖平台公示的《成交确认书》得知，本次拍卖竞价结果如下：

（1）吕敏霞通过竞买号233044234于2025年04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京东网开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

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2100000.00（壹仟贰佰壹拾万圆整）。

（2）史幼君通过竞买号233044420于2025年04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京东网开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

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2100000.00（壹仟贰佰壹拾万圆整）。

（3）钟革通过竞买号233049584于2025年04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

东网开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

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2100000.00（壹仟贰佰壹拾万圆整）。

（4）钟革通过竞买号233049644于2025年04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

东网开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

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2100000.00（壹仟贰佰壹拾万圆整）。

（5）方蕾通过竞买号233049443于2025年04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

东网开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

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2100000.00（壹仟贰佰壹拾万圆整）。

（6） 四川橙蓝紫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竞买号233049649于2025年04月29日 在山东省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展的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

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 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

￥12100000.00（壹仟贰佰壹拾万圆整）。

（7） 安忠歌通过竞买号233049347于2025年04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京东网开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

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2000000.00（壹仟贰佰万圆整）。

（8）钟革通过竞买号233049606于2025年04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

东网开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

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2050000.00（壹仟贰佰零伍万圆整）。

（9）方蕾通过竞买号233049459于2025年04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京东网开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

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2000000.00（壹仟贰佰万圆整）。

（10）方蕾通过竞买号233049503于2025年04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

东网开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

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2000000.00（壹仟贰佰万圆整）。

（11）史幼君通过竞买号233044290于2025年04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京东网开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

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2100000.00（壹仟贰佰壹拾万圆整）。

（12）李颜涛通过竞买号233043427于2025年04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京东网开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

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2350000.00（壹仟贰佰叁拾伍万圆整）。

（13）方蕾通过竞买号233049485于2025年04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

东网开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

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2050000.00（壹仟贰佰零伍万圆整）。

（14）刘峰通过竞买号233050559于2025年04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

东网开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

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2100000.00（壹仟贰佰壹拾万圆整）。

（15）李颜涛通过竞买号233043354于2025年04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京东网开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

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2100000.00（壹仟贰佰壹拾万圆整）。

（16）方蕾通过竞买号233049451于2025年04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

东网开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

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2050000.00（壹仟贰佰零伍万圆整）。

（17）赵雪雨通过竞买号233045402于2025年04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京东网开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

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2100000.00（壹仟贰佰壹拾万圆整）。

（18）李颜涛通过竞买号233043576于2025年04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京东网开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

中，以最高应价胜出。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2150000.00（壹仟贰佰壹拾伍万圆整）。

（19）李颜涛通过竞买号233043398于2025年04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京东网开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

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2100000.00（壹仟贰佰壹拾万圆整）。

（20） 四川橙蓝紫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竞买号233049878于2025年04月29日在山东省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展的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

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 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

￥12100000.00（壹仟贰佰壹拾万圆整）。

（21）何会焕通过竞买号233049367于2025年04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京东网开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

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2100000.00（壹仟贰佰壹拾万圆整）。

（22）严佳炫通过竞买号233050566于2025年04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京东网开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

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2700000.00（壹仟贰佰柒拾万圆整）。

3、股东股份被累计拍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王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永华投资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拍卖(含

本次被拍卖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原持股数量（股） 原持股比例（%）

累计被拍卖数量

（股）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永华投资 244,154,025 22.62 230,125,763 94.25 21.32

西王集团 318,515,381 29.51 116,440,000 36.56 10.79

合 计 562,669,406 52.13 346,565,763 61.59 32.11

二、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西王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02,075,38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72%；永华投资持有公司股份14,028,2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0%；王棣直接持有上

市公司4,104,06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38%；西王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220,207,7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40%。 本次股份被拍卖过户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

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西王集团就其本次股份

变动事项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567� � � �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5-051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11月29日、2024年12月

2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5年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

及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的子公司）向业务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银行、金

融机构、融资租赁公司、供应商等）申请授信、借款、保理业务、融资租赁业务、采购或其他

履约义务，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86.5亿元，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即任

一时点的担保总额不超过86.5亿元，有效期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上述担保包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担

保。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银行借款、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保理业务、采购履约担保

等业务，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担保、信用担保、保证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 上

述子公司包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的子公司。

一、担保进展情况

2025年4月，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债权人

担保主债权

最高本金余

额（万元）

担保文件

签署日

担保

方式

主合同签署期

间/主债权期间

保证期间 担保内容

唐人神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湖南龙华

农牧发展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株洲分行

5,000 2025.4.9

连带责任

保证

2025.4.9-202

6.7.3

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

债权本金、利息、违约

金、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等（具体以签

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唐人神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株洲 美 神

种猪 育 种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株洲分行

5,500 2025.4.10

连带责任

保证

2025.4.8-202

8.4.8

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

债权本金、利息、违约

金、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等（具体以签

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唐人神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 和 美

集团 有 限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滨州分行

3,000 2025.4.10

连带责任

保证

2025.4.14-20

26.4.13

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

债权本金、利息、违约

金、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等（具体以签

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唐人神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 和 美

集团 有 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惠民

县支行

3,000 2025.4.14

连带责任

保证

放款之日起1

年

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

债权本金、利息、违约

金、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等（具体以签

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唐人神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郴州 湘 大

骆驼 饲 料

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分行

1,000 2025.4.25

连带责任

保证

首次提款日起

3年

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

债权本金、利息、违约

金、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等（具体以签

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唐人神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衡阳 湘 大

骆驼 饲 料

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分行

1,000 2025.4.25

连带责任

保证

首次提款日起

3年

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

债权本金、利息、违约

金、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等（具体以签

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唐人神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湖南 永 州

湘大 骆 驼

饲料 有 限

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分行

1,000 2025.4.25

连带责任

保证

首次提款日起

3年

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

债权本金、利息、违约

金、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等（具体以签

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唐人神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岳阳 骆 驼

饲料 有 限

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分行

1,000 2025.4.25

连带责任

保证

首次提款日起

3年

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

债权本金、利息、违约

金、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等（具体以签

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唐人神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唐人 神 集

团邵 阳 湘

大骆 驼 饲

料有 限 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株洲分行

1,000 2025.4.28

连带责任

保证

实际提款日起

3年

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

债权本金、利息、违约

金、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等（具体以签

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唐人神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广东 湘 大

骆驼 饲 料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天河

支行

1,000 2025.4.28

连带责任

保证

2025.2.10-20

30.12.31

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

债权本金、利息、违约

金、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等（具体以签

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备注：以上担保金额在公司履行审议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议、审批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详见附件。

三、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公司股东会已审议通过的2025年对合并报表内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不超过86.5� 亿

元，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不超过29亿元，即2025年任一时点担保总额度不

超过上述额度，以上担保额度可在2025年1月1�日至 2025年12�月31日期间滚动使用。

截至2025年4月30日， 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421,

343.96万元，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71.57%；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

供的担保总余额为82,825.99万元 （不含逾期担保）， 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4.07%；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为14,699.30万元。

公司逾期担保主要为子公司湖南大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对外逾期担保，大农担保采

取催收、诉讼等措施进行积极追回，同时大农担保对担保业务已提取相应风险准备金等，担

保风险基本可控。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

公司名

称

成立

日期

法定

代表

人/负

责人

注册

资本

（万

元）

注

册

地

经营范围

直接+

间接持

股比例

（%）

2024年12月数据（单位：元，经审计）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利润

总额

净利润

资产负

债率

湖南龙

华农牧

发展有

限公司

2005-

08-09

张益

伟

5000

茶

陵

县

其他饲料加工;种猪繁殖、销售;

牲猪养殖、销售;配合饲料、浓缩

饲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生产、

加工及销售;粮食及农副产品收

购;果树种植销售;道路普通货物

运输;有机肥生产、销售;沼气服

务、利用;废物循环利用;农业废

物收购、利用;蔬菜、园艺作物种

植、销售;谷物及其他作物的种

植、销售;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销售;水果、香料作物的种植、销

售;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农产品、

农副产品销售(含网络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1,508,

995,

760.32

1,242,

070,

545.67

266,

925,

214.65

798,

846,

218.08

32,635,

366.33

32,635,

366.33

82.31%

株洲美

神种猪

育种有

限公司

2009-

11-18

龙军

华

20000

天

元

区

许可项目: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

营;牲畜饲养;道路货物运输(不

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00

1,374,

514,

386.71

833,

122,

624.16

541,

391,

762.55

2,081,

200,

958.97

218,

940,

866.97

218,

940,

866.97

60.61%

山东和

美集团

有限公

司

2006-

01-20

刘以

林

13000

惠

民

县

肉鸭养殖;配合饲料(畜禽、水产、

幼畜禽、种畜禽);浓缩饲料(畜禽、

水产、幼畜禽、种畜禽)生产销售;

维生素预混合饲料(畜禽水产、反

刍动物);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畜

禽水产、反刍动物);复合预混合

饲料(畜禽水产、反刍动物)生产销

售;粮食收购;以下限分支机构经

营:饲料加工、销售;生产销售消

毒剂(固体)/杀虫剂(固体)、非氯消

毒剂(液体)/杀虫剂(液体)、粉剂/

预混剂/散剂颗粒剂片剂、口服溶

液剂;水产品、禽肉制品加工、销

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生物

饲料研发,饲料及饲料原料销售

(不含粮食);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40

1,207,

112,

906.34

724,

983,

552.17

482,

129,

354.17

6,573,

560,

616.55

-147,

886,

488.70

-141,

853,

391.95

60.06%

郴州湘

大骆驼

饲料有

限公司

2010-

5-11

吴滨 2000

郴

州

市

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养殖畜

禽种苗、畜禽熟食制品的生产、销

售；农副产品收购、粮食及副产品

收购。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

100

116,

797,

708.99

78,

604,

971.70

38,192,

737.29

562,

858,

978.55

10,823,

526.82

9,428,

261.90

67.30%

衡阳湘

大骆驼

饲料有

限公司

2005-

8-17

吴滨 1000

衡

阳

市

饲料的生产及销售；农副产品收

购、粮食及副产品收购;饲料添加

剂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100

43,760,

393.33

29,

116,

657.18

14,643,

736.15

185,

697,

371.21

1,684,

690.41

1,179,

960.52

66.54%

湖南永

州湘大

骆驼饲

料有限

公司

2000-

11-20

吴滨

8504.

01

永

州

市

猪用浓缩饲料、畜禽配合饲料的

生产销售，预混料的销售、农副产

品收购、粮食及副产品收购。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150,

302,

425.16

51,

809,

154.99

98,493,

270.17

234,

450,

302.74

5,019,

626.00

4,457,

788.52

34.47%

岳阳骆

驼饲料

有限公

司

2011-

2-22

吴滨 5000

岳

阳

县

浓缩饲料、配合饲料（不含饲料

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

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100

101,

302,

918.12

46,

241,

118.84

55,061,

799.28

243,

411,

651.06

-151,

618.36

-782,

032.02

45.65%

唐人神

集团邵

阳湘大

骆驼饲

料有限

公司

2005-

8-16

吴滨 1000

邵

阳

市

饲料的生产、销售；饲料添加剂的

销售；粮食及副产品收购；兽药、

养殖畜禽种苗的销售；食品的生

产、销售（不含负面清单和限制

外商投资产业内的项目）。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72,869,

579.98

56,

346,

542.67

16,523,

037.31

173,

612,

610.66

390,

816.50

324,

528.20

77.33%

广东湘

大骆驼

饲料有

限公司

2010-

4-12

吴滨 1000

博

罗

县

生产、销售：饲料、饲料添加剂、兽

药、熟食制品；收购：农副产品、粮

食及副产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100

90,313,

394.47

49,

886,

126.16

40,427,

268.31

338,

051,

328.87

5,508,

745.46

5,080,

511.54

55.24%


